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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 

台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偵查隊偵查佐張 OO，因辦案認識當鋪業者

吳 OO，之後吳 OO與其堂姊因代售勞力士等 4支名錶價格高低發生糾

紛，吳 OO為了寄存證信函予堂姊，惟不知其地址，竟請張 OO利用戶

役政系統偷查其堂姊個資，檢方依洩密等多罪起訴張 OO，非公務員吳

OO列同案被告。台北地院判張 OO 1年徒刑、緩刑 3年，吳 OO 3月、

得易科罰金；可上訴。 

檢方指出，警員張 OO明知吳 OO堂姊並未涉及刑案，其個資不在

執行法定職務查詢的必要範圍之內，竟使用公

務電腦登入警政署警政知識聯網，在系統的查

詢用途欄不實輸入「偵辦刑案」，非法取得吳

OO堂姊的個資及戶政照片。 

檢方認定張 OO所為有損害警政署對刑案資

訊系統管理的正確性，涉犯洩密、使公務員登

載不實準公文書、個人資料保護法等多罪，同

時建請法院依個資法規定加重其刑，吳 OO也列同案被告。 

 

 

資料來源:自由時報電子新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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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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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〇〇係屏東縣鹽埔鄉公所建設課定期僱員，負責工程採購案件

發包、履約管理、估（驗）收及請款等業務。詎鄭〇〇因積欠銀行貸款

債務而心生貪念，向其承辦排水渠道改善工程之承包商振〇公司索取

「涼水錢」，該公司負責人陳〇〇為求工程順利施作及請款，避免遺鄭

〇〇刁難，乃決定以該工程決標金額約1%即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行賄

鄭〇〇，嗣陳〇〇分次交付賄款計5萬元予鄭〇〇收受。其後，振〇公

司復得標鄭〇〇承辦之道路改善工程，陳〇〇遂依循前例，以決標金額

約 1%即 10萬元賄款，分次交付予鄭〇〇收受，作為加速該標案請款

之對價。 

案係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

調查組與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共

同偵辦，並協請內政部警政署保

安警察第五總隊參與協助，經執

行搜索及約詢相關人到案，鄭〇

〇及陳〇〇對於上開犯行坦承不

諱，鄭〇〇並已主動繳回全部犯

罪所得。嗣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鄭

〇〇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

1項第 3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

扣、第5條第1項第3款對職務上行

為收受賄賂罪嫌；陳〇○涉犯同條例第 11 條第4項、第2項對

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  

 

資料來源: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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